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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议程安排 

一、会议时间：2016 年 12 月 20 日  下午 14：30 

二、会议地点：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园环镇西路 1 号 

公司办公大楼一楼多功能会议室 

三、会议主持：边程 董事长 

四、会议议程安排： 

 

 

 

 

序号 会议议程 解释人 页码 

1 宣布本次大会开始 边程 -- 

2 宣读本次大会出席情况报告 付青菊 -- 

3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曾飞 3 

4 审议《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曾飞 4 

5 审议《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曾飞 5 

6 审议《关于为海外投资项目向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的议案》 曾飞 6 

7 股东代表发言并答疑 -- -- 

8 进行投票表决 -- -- 

9 宣读本次会议案表决结果报告 付青菊 -- 

10 宣读本次会议决议 边程 -- 

11 律师发表见证意见 律师 -- 

12 宣布本次会议结束 边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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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对《公司章程》

进行修订如下： 

原第一百一十四条内容如下：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重大商业合同签订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

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 

（三）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不满 3000 万元，或低于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联交易。 

现修改为： 

第一百一十四条 董事会应当确定对外投资、收购出售资产、资产抵押、对

外担保事项、委托理财、关联交易、重大商业合同签订的权限，建立严格的审查

和决策程序；重大投资项目应当组织有关专家、专业人员进行评审，并报股东大

会批准。 

…… 

（三）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且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联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

批准后方可实施。 

 

以上，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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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修改《公司关联交易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公司对《关联交易制

度》进行修订如下： 

原第十五条、第十六条内容如下： 

第十五条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公司与关联法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不满 3,000 万元，且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

应当及时披露。 

第十六条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不满 3,000 万元，或低于公司最近

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联交易需经董事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现修改为： 

第十五条 公司与关联自然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关联交易

（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 

公司不得直接或者间接向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提供借款。 

公司与关联法人拟发生的交易金额在 300 万元以上，且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 0.5％以上的关联交易（公司提供担保除外），应当及时披露。 

第十六条  公司与关联人发生的交易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

值 0.5％，且低于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的关联交易需经董事会

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以上，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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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控股子公司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对资金的需求，经研究决定分别为以

下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提供担保： 

为控股子公司佛山市卓达豪机械有限公司向顺德农村商业银行陈村支行申

请不超过 3,5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 

为控股子公司漳州巨铭石墨有限公司向顺德农村商业银行陈村支行申请不

超过 2,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两年； 

公司和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江苏科行环境能源发展有限

公司共同为控股子公司江苏科行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向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新洋支行申请不超过 8,000 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保证担保，担保期限

为两年。 

二、担保的主要内容 

公司将和顺德农村商业银行陈村支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卓达

豪、漳州巨铭分别向银行申请不超过3,500万元、2,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提供

信用担保；公司将和江苏科行环境能源发展有限公司与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盐

城新洋支行共同签署《最高额保证担保合同》，为科行环保向银行申请不超过

8,000万元人民币综合授信额度提供信用担保。 

此外，为保护公司利益，卓达豪、漳州巨铭、科行环保为公司提供反担保以

增强对上市公司的保障。保证范围包括：保证人依保证合同所应承担的借款合同

项下的借款本金、利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保证人代反担保人偿还上述款项后发

生的利息、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 

 

以上，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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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为海外投资项目向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的议案 

2016 年 4 月 28 日，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银行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顺德分行申请不超

过 50,000 万元的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综合授信融资额度，有效期三年。 

根据公司与广州市森大贸易有限公司的海外合作项目需要，董事会同意在上

述授信额度范围内，为海外投资项目（含肯尼亚、加纳、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

合资公司等）向银行申请开立合计不超过 30,000 万元人民币（或等值外币）的

保函业务，用于满足海外合资公司内保外贷融资需求。针对公司作为唯一申请方

申请开立的海外合资公司相关保函，广州市森大贸易有限公司将以其所持相关海

外合资公司股权质押给我公司以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公司本次为海外投资项目向银行申请开立融资性保函业务，是充分利用内保

外贷低利率融资成本，以满足海外合资公司固定资产投资需求，该项担保不会影

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的利益。此项担保不需签署担保合

同，具体担保金额和期限以银行针对各合资公司批准的《开立保函申请书》为准。

实际发生的担保金额和期限，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进行披露。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吴木海、钟应洲回避表决。 

 

以上，请各位股东审议。 

 

广东科达洁能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材料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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